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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埔區公所低收入戶生活補助作業流程 
 
 
 
  
 
 
 
 
 
 
 
 
 
  
 
 
 
 
 
 
 
 
 
 
 
 
 
 
  

申請資料包括： 
(一) 申請表 
(二) 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三) 最近年度之全戶綜合所得稅稅籍資料清

單或納稅證明 
(四) 全戶郵局存摺封面及最近 3個月之內頁

影本 

(五) 其他證明文件：學生證、身心障礙手冊、
薪資證明、醫師診斷證明書等。 

注意事項：全家人口包含下列人員(1)配偶(2)

一親等直系血親(3)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其

他直系血親(4)前項三款外，認列綜合所得稅扶

養親屬免稅額之納稅義務人 

 

初審未通過 
未符合規定者，由區公所書面通

知申請人，申請人如有異議於文

到後 30日內提出申復。 

通過 

3. 區公所於規定期
限內登錄系統、初
審完畢，送社會局
辦理複審 

5.符合規定者，社會局函復申
請人，副本函文區公所 

6.每月最後一個工作日撥款。 

複審未通過 

未符合規定者，社會局函復申請

人，副本函文區公所，申請人如

有異議於文到後 30日內向區公所
提出申復。 

4. 社會局辦理 
複審 

文件不完備 文件未完備者，由區公所通知申

請人補件，並以申請人檢附完整

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 

2. 區公所於規定期
限內審核文件是
否完備 

1. 民眾持相關申請資料向戶
籍所在地之區公所里幹事
提出申請 

 


